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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哈瓦利吉派是伊斯兰教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极端宗教—政治派

别，其极端主义思想曾在伊斯兰教历史上产生过严重的负面影响。 作为宗

教—政治派别的哈瓦利吉派虽已不复存在，但它所主张的宗教极端主义思

想至今仍具有影响力，甚至被当代某些极端主义势力奉为圭臬。 研究哈瓦

利吉派及其极端思想，不仅有助于厘清中东地区极端主义的历史根源与思

想渊源，通过正本清源认识伊斯兰文明和平、中正、宽容的历史传统，而且

对促进“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东国家的文明对话与宗教交流、有效遏

制和防范极端主义的滋生与蔓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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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强调，中阿双方要

“加强文明对话，推进不同宗教间的交流。 搭建双多边宗教交流平台，倡导宗教和谐

和宽容，探索去极端化领域合作，共同遏制极端主义滋生蔓延”①。 同年 １ 月 ２２ 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中指出，“恐怖主义和

极端思潮泛滥，是对和平与发展的严峻考验。 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需要凝聚

共识。 恐怖主义不分国界，也没有好坏之分，反恐不能搞双重标准。 同样，也不能把

恐怖主义同特定民族宗教挂钩，那样只会制造民族宗教隔阂。 没有哪一项政策能够

单独完全奏效，反恐必须坚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提出中方将建立中阿改革发展

研究中心，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内召开文明对话与去极端化圆桌会议，组织 １００ 名宗

教界知名人士互访。② 显然，进一步加强中国同阿拉伯国家间的文明对话与宗教交

流，有效遏制和防范极端主义的滋生蔓延，共同做好“去极端化”工作，是在“一带一

路”建设的新形势下推进中阿人文交流事业的重要议题之一。 要有效遏制和防范极

端主义思想的滋生和蔓延，不仅需要认识极端主义滋生的现实土壤和背景，而且需

要深入探究极端主义思想的历史根源与思想渊源。 基于此，本文拟就伊斯兰教早期

极端宗教—政治派别哈瓦利吉派的极端思想及其现实影响进行探讨。

一、 哈瓦利吉派的产生

（一） 哈瓦利吉的定义

哈瓦利吉（ ）一词的基本含义是“出走者”或“分离者”，是阿拉伯语单词

“哈利吉”（ ）的复数名词，该词的三母字根 含有“出去”、“离开”、“显露”、
“出人头地”、“背叛”、“造反”等多种意义。 哈瓦利吉一词作为专用术语时特指伊斯

兰教早期的极端宗教—政治派别。 由于该派后来分化为多个支派，且各支派的思想

和观点互有差异，因此历史学家对哈瓦利吉的定义也不尽相同。 著名学者舍赫拉斯

塔尼（ ）认为，“凡是与穆斯林大众公认的领袖分离者，无论是圣门弟子时代

与四大哈里发分离者，还是再传弟子时代及之后的任何时代与穆斯林公选的领袖分

离者，都是‘哈利吉’（出走派）。”③这一宽泛的定义涵盖了哈瓦利吉派的所有分支，
但同时也将与该派具有共同特点（即脱离穆斯林领袖）、不属于该派的个人和团体都

囊括了进去，似嫌过于宽泛。 也有学者认为，哈瓦利吉特指与第四任哈里发阿里分

·４·

①

②

③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新华网，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６－
０１ ／ １３ ／ ｃ＿１１１７７６６３８８．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３ 日。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新
华网，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６－０１ ／ ２２ ／ ｃ＿１１１７８５５４６７．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３ 日。

舍赫拉斯塔尼：《宗教与教派》（第 １ 册）（阿拉伯文），开罗：哈勒比出版发行社 １９６８ 年版，第 １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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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而出走哈鲁拉村的群体及其追随者。 因这些人出走后以该村为活动基地，故又被

称为“哈鲁拉派”。 这一定义相对局限，但包含该派所有支派。 著名圣训学家伊本·
哈杰尔·阿斯格拉尼（ ）折中上述两种意见后认为，脱离穆斯林领袖者

都属于哈瓦利吉派，他们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参与了奈赫鲁旺战役①的出走派。 第

二种是为追求政治权利而出走的人，其又下分为两类：一是因为不满地方长官暴虐、
无视圣行的现状而愤然出走者，这类出走者无疑站在了真理的一边，以候赛因·
本·阿里（ ）②及海勒③之战中的麦地那人为主要代表；二是不论有无正当

理由，纯粹为追求政治权利而出走的人，这类人当属“过分者”。④

综上所述，对于哈瓦利吉派的界定基本上有两种主要观点：从语言学的角度来

看，学者们认为不管脱离政权的事实发生在哪个时代，凡是与穆斯林领袖分离的个

人或团体，都属于哈瓦利吉派；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学者们认为与阿里分离的那些人

及其追随者才属于哈瓦利吉派。 但两种定义之间并非毫无联系，历史学范畴的定义

是基于该派独特的思想和主张在那个历史时期已经形成；语言学范畴的定义是基于

该派的思想和主张并没有在那个时代终止，而是被后人继承而延续了下来。 本文指

涉的哈瓦利吉派属于历史学范畴。
（二） 哈瓦利吉派的产生

学界对于哈瓦利吉派产生的具体时期、原因和称谓等问题存在分歧。
第一，先知同代说。 即哈瓦利吉派的某些极端思想在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即已滋

生。 有学者根据“圣训”传述推断，哈瓦利吉这种思想在先知时代就已滋生，这些“圣
训”多以谴责的口吻描述哈瓦利吉人的行为特征。 其中比较有名的“圣训”主要有以

下几段：
据艾布·赛义德传述：阿里给先知送去了一小块金子，先知将其分给了四个人，

即艾格拉·本·哈比斯（ ）、乌耶奈·本·白德尔（ ）、白尼·奈海

班（ ）部族的栽德（ ）和白尼·基拉卜（ ）部族的阿勒格迈·本·
乌拉塞（ ）。 这时，古莱氏人和辅士们十分不悦，他们说：“他（先知）分赏

纳季德的头人，却抛弃了我们。”先知听到后说：“我是在联络他们。”这时，有一个两

·５·

①

②

③

④

奈赫鲁旺位于库法和巴士拉之间。 伊历 ３８ 年（公元 ６５８ 年），哈瓦利吉派人杀死了支持阿里的麦达因

总督和阿里派去说服该派人归队的使者，迫使阿里率兵围剿，双方在此发生激战，哈瓦利吉派惨败，其头目被

歼，阿里获得决定性胜利。
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阿里之次子，被先知预许为“天园中青年人的领袖”。 伊历 ６１ 年（公元 ６８０

年），耶济德·本·穆阿威叶（ ）继位后，侯赛因拒绝向其宣誓效忠，后接受伊拉克人的再三恳求而

前往库法继任父职，行至库法北部的卡尔巴拉时遇害身亡，史称“卡尔巴拉惨案”。
在麦地那附近。 ６８２ 年，因阿卜杜拉·本·祖拜尔（ ）拒绝向耶济德宣誓效忠，耶济德遂

派军讨伐，双方在此地交锋，致使麦地那的很多圣门弟子和他们的孩子在战争中牺牲。
伊本·哈杰尔·阿斯格拉尼：《法塔赫巴里》（《布哈里圣训实录注解》）（第 １２ 卷）（阿拉伯文），开罗：

兰亚尼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２９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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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深凹、两腮凸起、额头高突、胡须稠密、剃着光头的人走来说：“穆罕默德啊！ 你当

敬畏真主。”先知说：“若我违抗真主时，还有谁顺从真主？ 真主让大地上所有的人信

赖我，而你们却不信赖我吗？”这时，有人要求先知允许他去杀掉那个人，而先知却制

止了他。 当那人离去时，先知说：“这种人的后辈中将出现一伙人，他们诵读《古兰

经》，而经文不超越他们的喉咙，他们会穿越教门，如同箭射穿猎物一样，他们残杀信

奉伊斯兰教的人，却宽容对待崇拜偶像的人。 若我能遇上他们，势必像杀死阿德人①

那样杀死他们。”②

以上“圣训”有多个传述系统，类似的圣训还有不少。 尽管哈瓦利吉派最终形成

于先知去世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但从一些“圣训”中可以看出，哈瓦利吉派的极端思

想倾向早在先知时代就已初露端倪，“圣训”中记录的对先知判决产生质疑并大胆质

问者的极端表现以及先知对“将出现那伙人”的描述，正是后来哈瓦利吉派的突出

特征。
第二，《古兰经》仲裁说。 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古兰经》仲裁事件”是导致哈瓦

利吉派产生的直接原因。 伊历 ３５ 年（公元 ６５６ 年）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被杀害后，
阿里被推为第四任哈里发，当时沙姆地区总督穆阿威叶以阿里处置杀害奥斯曼的凶

手不力为由拒绝宣誓效忠。 阿里遂亲率十万大军前去讨伐穆阿威叶，逼其缔约效

忠。 伊历 ３７ 年（公元 ６５７ 年）爆发了著名的隋芬战争。 穆阿威叶在面临失败的情况

下，提出以《古兰经》仲裁的停战和谈要求，致使阿里的队伍分化为接受仲裁与反对

仲裁的两派，阿里在明知仲裁只是一种诈术的情况下，迫于大部分人接受仲裁的事

实而接受了仲裁，但阿里属下中反对仲裁的一部分台米姆人忽然由内部起来反对，
认为接受穆阿威叶提出的“以《古兰经》裁决”是错误的，因为“真主的裁决”早已彰

明昭著，他们认为只有在弄不清正义归属时才采取“《古兰经》裁决”的办法，而此时

阿里已在真理的一面。 他们高呼“裁决权只归安拉”的口号，煽动人们反叛阿里，吸
引了不少支持者，阿里对此无奈地感叹道：“虽是真理之言，但却用意不善。”③在返回

库法的途中，有数千人（一说有 １２，０００ 多人）退出了阿里的队伍，出走库法附近的哈

鲁拉，阿里设法同他们会面，把他们全部劝回库法。 然而，在仲裁将继续进行的消息

得到证实后，这批人选择再次出走。 这一次，他们退到奈赫鲁旺。 此后，他们自奈赫

鲁旺不断骚扰和袭击阿里的领地，还杀害了圣门弟子阿卜杜拉·本·海巴布

（ ）和他有孕在身的妻子。 阿里获悉后即派人去调查：“谁杀害了他

们？”出走派回答：“是我们大家集体杀的。”于是，阿里率军讨伐他们，这就是著名的

·６·

①

②
③

《古兰经》中记载的古代部落之一，为先知呼德的宗族。 《古兰经》记载，他们因以强凌弱，作恶多端，
且否认使者，崇拜偶像，终受到安拉严厉的惩罚而遭全族灭绝的结局。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２ 卷），祁学义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２８４ 页。
这句话后来成为一句著名的阿拉伯语谚语，表示借真理之名行犯罪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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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赫鲁旺战役。 哈瓦利吉派虽然遭受重创，但没有被完全剿灭。① 后来，他们中的一

部分成为阿里的死敌和倭马亚王朝的动乱分子。
“《古兰经》仲裁”事件虽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哈瓦利吉派，是哈瓦利吉派产生的

客观原因，但它并非哈瓦利吉派产生的思想根源，因为该派尊奉的一系列极端思想

和原则，早在“仲裁事件”发生前就已经存在滋生迹象，并在穆斯林群体中有了传播。
第三，“赛伯邑派”说。 有历史学家认为，哈瓦利吉派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阿

卜杜拉·本·赛伯邑的极端思想。 此人原为也门的犹太教徒，后改奉伊斯兰教。 曾

周游巴士拉、库法、叙利亚和埃及等地，为讨好阿里而散布“历代先知都有指定的继

承人，而阿里就是穆罕默德的继承人，非指定继承人而担任哈里发职位者，就是最残

暴的人，就是篡权者”。 在他的鼓动下，一些巴士拉人、库法人和埃及人流窜到麦地

那，即“赛伯邑”派，他们围堵哈里发奥斯曼的住宅达数十日，最后杀害了奥斯曼。 骆

驼战役②前，阿里与泰勒哈（ ）、祖拜尔（ ）业已达成协议：等局势稳定之后再

缉拿凶手，为奥斯曼报仇。 和解后双方各自回营歇息，相安无事。 可是“赛伯邑”派，
即奥斯曼遇刺的幕后黑手，却坐卧不安，因为阿里方面和泰勒哈、祖拜尔方面今后的

矛头直指他们，于是他们决定趁夜起事。 夜半，趁人们还在熟睡，他们举兵袭击了泰

勒哈和祖拜尔的营地，杀死了很多人，然后连夜逃走。 泰勒哈和祖拜尔误以为这是

阿里所为，一到早上，便向阿里的军队发起进攻。 而此时的阿里则以为泰勒哈和祖

拜尔背信弃义，蓄意反叛。 结果，骆驼战役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据此，有历史

学家指出，哈瓦利吉派的一些骨干人员本来就属于“赛伯邑派”。③

第四，游牧传统说。 文化传统也是促使哈瓦利吉派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哈

瓦利吉派成员的背景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他们既不是麦加人也不是麦地那人，而是

来自游牧部落的阿拉伯人，“他们充分表现出阿拉伯游牧民族的性格，常常发生纠

纷，在各个小集团中不断地彼此攻击”④。 他们自恃清高，轻视他人，故尽管他们主张

民主和自由选举，但他们的小集团思想又拒绝接受更多的释奴⑤加入他们的运动。
这群人的游牧民族性格还表现在，往往以游牧人的喜好标准来看待问题，当领袖的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奥斯曼·海米斯：《被误读的历史———伊历 １１ 年至 ６１ 年》 （阿拉伯文），利雅得：伊本·焦济书局，伊
历 １４２４ 年（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９５－９９ 页。

伊斯兰教史上的第一次内战。 公元 ６５６ 年发生在哈里发阿里与麦加穆斯林领袖泰勒哈、祖拜尔，以及

先知遗孀阿伊莎之间，因阿伊莎乘坐驼轿指挥战斗，故史称“骆驼之战”。 此战中，泰勒哈和祖拜尔被杀，阿伊莎

被俘，后被护送至麦地那。 许多圣门弟子在这次战役中阵亡。
阿不杜·坦瓦卜·穆罕默德：《哈瓦利吉思想对当代伊斯兰思想的影响》（阿拉伯文），开罗：圣训学家

出版局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５２－５３ 页。
艾哈迈德·艾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 （第 １ 册），纳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２７５ 页。
释奴（ ）是伊斯兰国家对于获得人身自由的奴隶及前战俘的称谓，意即被释放而脱离了奴籍获得

了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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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与自己的看法不一致时，便将自己的一己私见置于领袖的观点之上，“他们老是

跟头头们过不去，自身也不断分化为更小的支派。 他们在跟反对派打交道时，目光

短浅，思想狭隘，与此同时又表现出非凡的勇气，说话直率，行动果敢”①。 源自部落

社会根深蒂固的朴素的民主、自由意识与当时的社会形势相结合，很容易唤起一种

所谓“真正穆斯林小团体”的狭隘思想，哈瓦利吉派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该派不能

容忍领袖触犯在他们看来是原则性的规矩，因此他们认为奥斯曼是罪人，因为他没

有执行《古兰经》所规定的惩罚措施；穆阿威叶是罪人，因为他同阿里争夺哈里发职

位，并最终窃取了哈里发职位；阿里也是罪人，因为同罪恶者进行《古兰经》裁决本身

就是一种罪恶。 终于，在“仲裁事件”的刺激下，哈瓦利吉派就此诞生。
总之，哈瓦利吉派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很难说上述哪种因素在哈瓦

利吉派的产生过程中没有发挥过作用。 因此，也许只有将上述各方面因素综合起来

分析，才能较为清楚地认识哈瓦利吉派产生的复杂原因。

二、 哈瓦利吉派极端主义思想及其特点

（一） 哈瓦利吉派的极端思想和主张

第一，穆斯林犯大罪者当以“库夫尔”（悖信）论处。 哈瓦利吉派认为，穆斯林绝

对不能有犯罪行为，否则就是悖信者，将入火狱。 这是除“奈季达特派（ ）”以
外多数哈瓦利吉派支派的共同主张。 还有一些派别认为，犯有诽谤、通奸、作伪证等

教律中有具体量刑的大罪，不以叛教论处；但如果犯有放弃礼拜和封斋等教律中没

有具体量刑的大罪，则当以叛教论处。 哈瓦利吉派分支“爱萨里格派（ ）”的领

袖纳费阿·艾兹拉格（ ）甚至认为，除哈瓦利吉派以外的穆斯林全都是叛

徒，他主张本派人不能跟随别派人礼拜，不可以吃别派人屠宰的牲口，不能和别派人

通婚，不能和别派人发生遗产继承关系，主张对待别派的穆斯林，应当如同对待蒙昧

时期的阿拉伯多神教徒一样，要求他们重新进教，否则格杀勿论，不论妇孺婴孩。 他

还主张，临阵脱逃者，虽为哈瓦利吉派人，也要视为叛教徒。②

第二，穆斯林领袖哈里发和伊玛目应由大众推选产生。 多数哈瓦利吉派认为，
哈里发应由穆斯林自由选择，一经选定，便不能随意转让，也不能再要求裁决；哈里

发的资格不应仅限于古莱氏人，而应当属于所有的穆斯林，无论是古莱氏人或非古

莱氏人，还是自由人或奴隶（“易巴德派”认为奴隶不符合担任领袖的条件）；他们既

反对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贵族专政，也反对只有穆罕默德及阿里的后裔才能

·８·

①

②

艾哈迈德·艾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 ４ 册），朱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２９７－
２９８ 页。

艾哈迈德·艾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 １ 册），第 ２７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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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哈里发的主张；哈里发应绝对服从真主，否则就应当被推翻，甚至被处死。 哈瓦

利吉派支派“奈季达特派”进一步主张“无领袖主义”，认为人类根本就不需要领袖和

伊玛目，人类应该相互以公平真诚相待，但如果没有伊玛目就无法实现公平公正时，
可以树立一个伊玛目。① 而另一支派“海姆济耶派（ ）”主张，当穆斯林无法团

结在一起，或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可以在同一时期推选两名伊玛目。②

哈瓦利吉派各支派之间围绕伊玛目问题的分歧还涉及大众对伊玛目应采取的

态度问题。 “奥费耶派（ ）”认为，伊玛目叛教意味着全体穆斯林叛教，无论是在

场者还是不在场者；③“麦姆宁耶派（ ）”甚至主张，这样的伊玛目当被诛杀，其
支持者也当格杀勿论，至于不接受此等伊玛目者则不可杀戮，除非他为其效力，或作

其向导，中伤哈瓦利吉派的教义。④

第三，剥夺非哈瓦利吉派的财产属于合法行为。 这是哈瓦利吉派最为突出的主

张之一，其意思是杀戮非哈瓦利吉派，剥夺他们的财产均为合法，甚至俘虏他们的妇

女儿童也是合法的。 对这一原则的认定，哈瓦利吉派各支派间意见并不统一，有的

派别较为温和，有的派别却提出了更加极端的主张，其中最极端的派别是“爱萨里格

派”。 该派认为，非哈瓦利吉派的土地属于“敌国”土地，可以杀戮“敌国”的人民，甚
至包括妇孺。⑤ “苏夫里耶派（ ）”似乎较为温和，认为不可杀戮妇女和儿童。
“易巴德派（ ）”是各支派中最温和的，主张同哈瓦利吉派以外的人进行战争时

只可以缴获他们的武器、铠甲等，这些做法是合法的，除此以外均为非法，该派认为

杀戮是非法的，俘虏敌人也是非法的，除非先对敌人劝告、立证，而后正式宣战。⑥

第四，拒绝以《古兰经》进行仲裁。 隋芬战争以仲裁事件而结束，即穆阿威叶要

求以《古兰经》仲裁，阿里同意裁决，随后阿里返回库法，穆阿威叶返回沙姆。 阿里方

面派艾布·穆萨·艾什阿里（ ）为代表，穆阿威叶方面派阿慕尔·本·
阿斯（ ）为代表。 阿里队伍中一部分人认为，阿里在即将胜利的时候接受

“仲裁”，使得原本正义的战争变得暧昧不清，因此他们判阿里为叛徒，同时攻击泰勒

哈、祖拜尔和阿伊莎等参加骆驼战役的所有人物，以及从事议和的双方代表、接受仲

裁的所有人，并把这些人统统视为叛徒。⑦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伊本·哈杰尔·阿斯格拉尼：《法塔赫巴里》 （《布哈里圣训实录注解》） （第 １２ 卷） （阿拉伯文），第
１１９ 页。

同上，第 １２５ 页。
艾布·哈桑·艾什阿里：《伊斯兰教学派言论集》（阿拉伯文）第 １ 册，穆罕默德·穆哈因丁校订本，贝

鲁特：时代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１９２ 页。
舍赫拉斯塔尼：《宗教与教派》（第 １ 册）（阿拉伯文），第 １２９ 页。
同上，第 １２１ 页。
同上，第 １３４ 页。
艾哈迈德·艾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 ４ 册），第 ２９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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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否认前定论，主张意志自由论和《古兰经》被造论。 关于安拉的存在问题，
哈瓦利吉派和栽德派、穆尔太齐赖派、穆尔吉埃派的观点大体一致。 哈瓦利吉派认

为《古兰经》是被造的，并且主张绝对的意志自由，认为人的行为决定于自己的意志，
反对前定论。

哈瓦利吉派各支派相互之间存在不少分歧，但学者们经过研究认为，各支派在

两个问题上具有一致主张：一是都将阿里、奥斯曼、骆驼战役和仲裁事件的参与者和

议和代表，以及接受仲裁者视为叛教者；二是认为犯大罪的穆斯林都当以叛教论处。
也有学者认为还有第三点，即各支派均认为必须与暴虐的统治者分道扬镳。①

（二） 哈瓦利吉派极端思想和主张的特点

第一，哈瓦利吉派的极端思想和主张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其观点“基本上都围

绕什么是叛教和信教这个问题展开的”②。 这些思想和主张的突出特点就是思维狭

隘、待人苛刻，看待事物非黑即白，形成了一种固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不管任何

人，只要违背了他们认同的原则，就会被视为叛教者。 正是这种思维模式作祟，当他

们内部出现不同意见时，持不同意见者会立即遭到其他人的反对和唾弃。 内部的严

重分歧最终导致哈瓦利吉派内部不断分化，派别林立。 他们一旦视自己的主张是正

确的，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的主张进行批评，对待本派内部其他派别如是，对待该派

以外的人更是如此。
第二，哈瓦利吉派内部意见分歧严重，派别林立，各支派间相互攻讦，归根到底

在于它背离了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和“圣训”的宽容精神，从而失去了衡量各种意

见是否正确的价值标准，因而也偏离了伊斯兰教的中正和平之道而走向极端，误入

歧途。
第三，哈瓦利吉派从一开始就不是纯教义学派，该派不注重教义学的理论阐释，

未能实现思想主张的系统化、理论化，直到倭马亚王朝第四任哈里发麦尔旺

（ ，６８３～６８５ 年在位）时代，“爱萨里格派”的信徒，才将教义学研究的极端

主张掺进其政治主张中。 严格地说，哈瓦利吉派是一个政治宗派而非宗教教派，尽
管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教义主张，但其对政治的关注度远远高于对教义的关注度，该
群体的关注点是通过武力、出走和暴动等方式夺取哈里发的权力，而不是进行理论

阐释和思想体系的构建。

三、 哈瓦利吉派的暴力活动

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哈瓦利吉派作为一个具有鲜明宗教—政治特征的极端主

·０１·

①
②

阿卜杜勒·卡迪尔·巴格达迪：《教派的歧异》（阿拉伯文），贝鲁特：学术书局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５０ 页。
艾哈迈德·艾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 ４ 册），第 ２９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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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派别，其极端思想更多地表现在政治立场层面。 该派从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位在政

治“造反派”的角色上，发起过无数次规模不等的武装暴动。 有学者统计，无论专门

研究宗教教派的论著，还是研究历史的论著，凡涉及哈瓦利吉派的论述不外乎两大

主题：一个是讲述哈瓦利吉派针对执政者发起的造反运动与武装暴动；另一个是涉

及哈瓦利吉派由分歧到分裂，再到派别林立、相互攻讦的历史发展轨迹。
自奈赫鲁旺战役惨败以来，哈瓦利吉派更加固执地认为自己在脱离阿里和穆阿

威叶之后，已成为唯一拥有正确信仰并具备领导伊斯兰世界资格的群体。 因此，发
动武装暴动、清除所有可能成为哈里发的人遂成为哈瓦利吉派的政治—宗教纲领。
从阿里时期开始，历经倭马亚王朝及阿拔斯王朝，哈瓦利吉派一直扮演着执政者反

叛力量的角色，因而也成为执政者意欲彻底消灭的对象。 据阿拉伯历史学家泰伯里

的《历代先知和帝王史》、伊本·艾西尔的《历史大全》、伊本·凯西尔的《始与末》等
重要史籍记载，哈瓦利吉派在各历史时期发起过不计其数的武装暴动，充分体现了

哈瓦利吉派的宗教—政治立场及其行为模式。
（一） 哈瓦利吉派针对哈里发阿里发起的武装暴动

据伊本·艾西尔的《历史大全》记载，奈赫鲁旺战役结束后，哈瓦利吉派便开始针

对哈里发阿里发动武装暴动。 伊历 ３８ 年（公元 ６５８ 年）３ 月（一说 ４ 月），艾什阿斯·乌

夫·谢巴尼（ ）率领 ２００ 名追随者出走并起事；５ 月，希拉勒·本·乌莱

法（ ） 又 率 ２００ 多 人 出 走 并 起 事； ６ 月， 艾 什 海 卜 · 本 · 拜 希 尔

（ ） 再率领 １８０ 人出走并起事； ７ 月赛义德·本·古夫勒·泰米

（ ） 率 领 ２００ 人 出 走 并 起 事； ９ 月， 艾 布 · 麦 尔 彦 · 赛 阿 迪

（ ）又率 ２００ 人（一说 ４００ 人）出走并起事……①

据伊本·凯西尔的《始与末》等史料记载，伊历 ３８ 年（公元 ６５８ 年），阿里平定了

哈瓦利吉派发起的屡次暴动，局势趋于稳定。 但不到两年，哈瓦利吉派又开始蠢蠢

欲动，企图策划规模更大的暴动。 伊历 ４０ 年（公元 ６６１ 年），他们选出三名杀手在麦

加秘密勾连，决定同时刺杀阿里、穆阿威叶和阿慕尔，他们将这一行动上升到“宗教

功修”的高度，宣称“杀死此三人，在安拉那里功德无量”。 是年斋月 １７ 日，杀手们同

时行动，在库法暗杀了哈里发阿里，在沙姆刺伤了穆阿威叶，当时在埃及的阿慕尔则

躲过一劫。②

（二） 哈瓦利吉派在倭马亚王朝时期的出走行动与武装暴动

哈瓦利吉派对倭马亚王朝哈里发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都不是经过自由选举产

生的，因此都不具备担任哈里发的条件，所以应当造他们的反。 如有可能，应予以罢

·１１·

①
②

伊本·艾西尔：《历史大全》（第 ３ 卷）（阿拉伯文），贝鲁特：萨迪尔出版局 １９７９ 年版，第 ３７２－３７３ 页。
伊本·凯西尔：《始与末》（第 ７ 卷）（阿拉伯文），贝鲁特：知识书局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３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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黜，甚至被处死。 而他们最仇恨的人，莫过于倭马亚王朝的首任哈里发穆阿威叶。
哈瓦利吉派认为，穆阿威叶用“《古兰经》仲裁”的“阴谋”最终窃取了哈里发的宝座，
并导致了穆斯林的分裂。 在整个倭马亚时期，哈瓦利吉派自始至终扮演着“造反派”
的角色，多次发起武装暴动，在几次战役中，倭马亚王朝甚至险些被推翻。 其中，最
著名的几次暴动如下：

伊历 ４１ 年（公元 ６６２ 年），阿里之子哈桑将哈里发禅位于穆阿威叶后，曾在奈赫

鲁旺之日出走过的一伙人，在法尔瓦·本·瑙法勒·艾什加仪（ ）
的率领下出走库法，穆阿威叶派军剿伐，并号召库法居民协同作战，平息了这场

叛乱。①

伊历 ４２ 年（公元 ６６３ 年），又有 ４００ 多人在库法聚合，推举穆斯陶里德·本·乌

莱法（ ）为领袖，企图出走。 时任库法总督的圣门弟子穆吉尔·
本·舒阿拜（ ）为避免流血冲突，采取温和态度，争取他们归降。 但不久，
这伙人即宣布出走，穆吉尔遂下令抓获并囚禁了一部分人，并派军剿灭了其余逃

脱者。②

伊历 ５８ 年（公元 ６７７ 年），哈瓦利吉派在巴士拉地区发动了规模和影响最大的

一次武装暴动，米尔达斯·本·艾迪耶（ ）与 ４０ 名同伙出走并起事，在与

倭马亚军队的交锋中，甚至击败了乌拜杜拉·本·齐亚德（ ）率领的近千

人的军队。③ 直到伊历 ６１ 年（公元 ６８０ 年），乌拜杜拉派 ３，０００ 人的军队前往剿伐方

才取胜。 失败后的哈瓦利吉人投靠麦加的阿卜杜拉·本·祖拜尔（ ），
因其不赞同祖拜尔的宗教观点，他们再行出走。 最有名的是纳费阿·艾兹拉格（“爱
萨里格派”始祖），此人出走巴士拉，占领了阿瓦士④，其武装势力在其接班人加特

里·本·富加艾（ ）时代曾与倭马亚王朝的军队开展过旷日持久的“拉
锯战”，最终被倭马亚军队消灭。⑤

纳费阿的追随者奈季代·本·阿米尔（ ）脱离纳费阿，出走叶麻麦，随
后占领巴林，自成一派，仍视倭马亚朝为劲敌，与其分庭抗礼。⑥

伊历 ７６ 年（公元 ６９５ 年），萨利赫·本·迈斯拉赫（ ）率领 ９０ 人出

走并起事，此人曾是一名虔诚的“修士”，其弟子在他被杀后转而追随舍比卜·本·
叶齐德（ ）⑦。 叶齐德又建立了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仅在两年间就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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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泰伯里：《历代先知和帝王史》（第 ５ 卷）（阿拉伯文），贝鲁特：学术书局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１１６ 页。
同上，第 １９３ 页。
同上，第 ３１４ 页。
阿瓦士（ ），今伊朗西南部胡齐斯坦省首府。 ６３８ 年，阿拉伯人征服此地。
同上，第 １９５－１９７ 页。
泰伯里：《历代先知和帝王史》（第 ５ 卷），第 １３８ 页。
同上，第 ２１６－２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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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马亚 军 队 二 十 多 次， 先 后 杀 死 时 任 伊 拉 克 总 督 哈 贾 吉 · 本 · 优 素 福

（ ）派出的 ２４ 位将领①，使倭马亚王朝受到致命的打击。
据统计，在倭马亚王朝短短 ９０ 年的统治中，哈瓦利吉派在各地的支派先后举行过

３５ 次反对哈里发统治的武装暴动，曾占领过库法、叶麻麦、哈达拉毛和塔伊夫等重要地

方，其势力最大时一度扩展到波斯、伊拉克以及阿拉伯半岛的希贾兹和也门地区，对当

时的政治局势造成了重大影响。② 尽管哈瓦利吉派的武装暴动均以失败告终，但却对

倭马亚王朝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致其风雨飘摇，客观上助推了阿拔斯王朝的崛起，使短

命的倭马亚王朝最终被阿拔斯人于伊历 １３２ 年（公元 ７５０ 年）取而代之。
（三） 哈瓦利吉派在阿拔斯王朝时期的出走行动与武装暴动

经过倭马亚王朝的严酷镇压和打击，到阿拔斯人上台时，哈瓦利吉派已奄奄一

息，濒临灭亡。 但基于该派业已确立的“要么胜利，要么牺牲”的原则，他们仍未放弃

造反活动，即使遭到当局的严厉镇压，他们始终奉行为极端主义理念殊死而战的原

则。 历史上，哈瓦利吉派曾以骁勇善战而著称，他们时刻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因此，
虽然他们的力量已大不如前，但依旧扮演着阿拔斯王朝的“反对派”和“造反派”的角

色，不断发起针对阿拔斯哈里发政权的武装暴动，其中最著名的暴动有以下几场：阿
拔斯王朝的首任哈里发艾布·阿拔斯刚刚登基，哈瓦利吉派支派之一“易巴德派”的
朱兰迪·本·麦斯欧德（ ）便首先率众起事，阻止艾布·阿拔斯进驻阿

曼，艾布·阿拔斯遂派军讨伐。 伊历 １３４ 年（公元 ７５１ 年），经过数次恶战后，艾布·
阿拔斯的军队获得胜利，歼敌逾万。③ 伊历 １３７ 年（公元 ７５４ 年），以穆拉拜德·本·
哈尔迈莱·谢巴尼（ ）为首的哈瓦利吉派在加齐拉地方起事，多次击

败哈 里 发 曼 苏 尔 的 军 队， 曼 苏 尔 最 后 派 名 将 哈 齐 姆 · 本 · 胡 宰 迈

（ ）率领 ８，０００ 骑兵出征。 双方鏖战，旷日持久。 战事延至第二年，
穆拉拜德中箭身亡，哈里发军最终获胜。④ 在阿曼、马格里布、摩苏尔等地的哈瓦利

吉派都多次发起过规模不等的造反运动，尽管偶有小胜，但最终都被阿拔斯王朝一

一平息。 哈瓦利吉派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再加上内部派别的分化及各支派之间的

彼此相互攻讦，最终导致其日薄西山，土崩瓦解，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销声匿迹。

四、 哈瓦利吉派极端思想对当代穆斯林的影响

作为宗教—政治派别的哈瓦利吉派虽早已成为历史，但它的极端思想却一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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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赫拉斯塔尼：《宗教与教派》（第 １ 册）（阿拉伯文），第 １２８ 页。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２０５ 页。
泰伯里：《历代先知和帝王史》（第 ７ 卷）（阿拉伯文），贝鲁特：学术书局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４６３ 页。
同上，第 ４９５－４９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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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至今，甚至被当代某些极端主义势力所继承，严重影响着今天的穆斯林社会。
第一，妄断他人悖信，妄杀无辜生命。 哈瓦利吉派大多数派别都认为犯大罪者

当以叛教论处，他们认为严重违反教义的行为将剥蚀一个信教者的全部信仰，因此

他不再是信教者，而是“背离主道的叛教者”；该派有些支派甚至认为，消灭叛教者不

仅无罪而且是一种职责。 由此，他们认定杀害哈里发奥斯曼属于正当行为，因为奥

斯曼晚年的作为已经使他叛教；刺杀哈里发阿里也是正当行为，因为他接受“《古兰

经》仲裁”的行为已经使他叛教……哈瓦利吉派这种轻易妄断他人为“卡菲尔”（异教

徒）的思想对当今伊斯兰世界影响很大。 当代中东伊斯兰国家出现的具有“定叛”主
义特征的极端组织几乎就是千年前哈瓦利吉派的再生，其思维方式与行事路径与古

代的哈瓦利吉派如出一辙。 例如，成立于 １９７３ 年的“埃及伊斯兰解放党”，其领袖萨

利赫·西里耶（ ）在其《信仰的使命》一书中写道：“凡是那些拒绝高举信仰

大旗的人，都是叛教徒，那些与世俗政权合作的人全都该死，因为这些人捍卫的是叛

教政权。”①再如被媒体称为定叛组织的埃及“穆斯林组织”②认为，穆斯林犯大罪后，
若不立即忏悔，其犯罪行为将升格为叛教行为，当以叛教论处；任何不以天启律法治

国的统治者都已叛教，拥护他们的百姓也已叛教，因为他们情愿接受非天启的法律，
默认统治者的叛教；对统治者不按天启律法治国的行为保持沉默的学者也已叛教，
因为他们既没有阻止统治者的叛教，也没有阻止百姓的叛教；任何反对他们（即“穆
斯林组织”）主张的人，以及认可他们的主张但没有加入到他们团体的人，也都已经

叛教……③今天，臭名昭著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其极端主张和暴力行径与历史上

的哈瓦利吉派更是如出一辙。
第二，借“伊斯兰精神”之名曲解经典明文。 在关于伊玛目及其条件的问题上，

哈瓦利吉派曾提出，“哈里发的资格不应当限于古莱氏人，而应当属于所有的穆斯

林，不管是古莱氏人，或非古莱氏人，不管是自由人，或奴隶。”但是，从实践看，这不

过是哈瓦利吉派哗众取宠粉饰自己的说辞罢了，因为该派大多数成员都具有浓厚的

宗族观念，他们轻视释奴，认为除自己的派别以外，所有的穆斯林都是叛教者，可以

剥夺他们的财产甚至生命。 毋庸置疑的是，哈瓦利吉派对哈里发问题的主张，其影

响至今尚在，甚至影响到当今伊斯兰世界的一些“思想家”，他们盛赞这是一种难能

可贵的“民主思想”，是对伊斯兰精神的“深刻领会和实践”。 哈瓦利吉派关于哈里发

问题的所谓“民主”主张，加上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使得当今的某些穆斯林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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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涂龙德、周华：《伊斯兰激进组织》，北京：时事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２５９ 页。
该组织自称“穆斯林组织”，意在强调加入该组织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穆斯林，而其他人则都不是穆

斯林，是叛教者。 但埃及安全机构和新闻媒体则根据这一极端组织的特征，称之为“定叛与迁徙”组织。
马尼阿·朱海尼：《宗教、学派和党派简明百科全书》（第 １ 册）（阿拉伯文），利雅得：伊斯兰青年世界

联盟出版发行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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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惜为赞美它而曲解甚至否认正确的“圣训”传述。 例如欧麦尔·艾布·奈斯尔

（ ）在其《伊斯兰中的哈瓦利吉派》一书中指出，“至于哈里发必须从古莱

氏人中间产生的问题，哈瓦利吉派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表明有关哈里发从古莱氏

产生的‘圣训’传述缺乏根据，因为这些人忠于信仰，严守宗教，他们若知道有这样的

经训明文，必不至于否认经文或相反经文而行之。”①这些言论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
即将哈瓦利吉派的“虔诚”和“守教”看做是教律的依据，甚至是教义的依据，可以凌

驾于正确的“圣训”之上。 他意在说明，只要是哈瓦利吉派的观点，不必加以论证，直
接接受就是。 再如阿里·胡斯尼（ ）在他的《伊斯兰与哈里发制度》
一书中直接指出，有关哈里发出自古莱氏的“圣训”都有伪造的嫌疑，“……有些‘圣
训’提到哈里发问题，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何时出现的？ 但毫无疑问，这些‘圣训’都
是为伊历第一、二世纪的政治制度寻找合法依据，并为其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而产

生的。”②事实上，相关的大多数“圣训”都被辑录在“圣训”两真本———《布哈里圣训

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中，其可靠性是不容怀疑的。 哈里发是否必须出自古莱

氏，尚且可以讨论，但借着堂而皇之的“伊斯兰精神”的名义公然否认正确的“圣
训”———仅次于《古兰经》的立法基础，这不能不说是哈瓦利吉派极端思想遗留给今

天穆斯林的一大思想毒瘤。
第三，在宗教修持方面过分苛刻。 哈瓦利吉派认为，信仰者必须具备洁净的心

灵和肉体，真主不会悦纳邪恶者的礼拜，唯思想纯净者的礼拜才是有效的拜功。 在

此基础上，他们极度强调信仰的纯正性，认为礼拜、斋戒、诚实、公正等都是信仰的组

成部分。 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不能为“正信”。 信仰纯洁论和知行合一论结合，使得

他们对己对人态度异常严苛。 一方面，他们不能容忍他人犯罪或有过，视犯罪者为

叛教者，是可诛可杀的对象；另一方面，他们过分注重宗教修持。 在过分注重宗教修

持方面，有很多历史传说。 例如，一位哈瓦利吉派人在描写同伴的情况时说：“他们

是一些青年，青年时期就修持了！ 他们紧闭着两眼，不视邪恶；稳定足跟，不蹈虚伪；
为修持而消瘦，为夜功而孑弱，在深更静夜之时，他们屈着背儿，念诵《古兰经》，念到

乐园的经文时，他们涕泣流泪，念到火狱的经文，他们气喘唏嘘……”③可见，哈瓦利

吉派一方面借宗教之名公然杀害被视为异己的穆斯林，甚至穆斯林的领袖，另一方

面却进行近乎虐己的宗教修持。 这两种行为都是宗教极端的表现。 或许，他们都是

所谓的“虔诚之士”，但如果没有对伊斯兰精神的正确领会，没有对伊斯兰信仰及功

修的全面认识，这样过分的修持不但无益，反而有害，甚至令他们走向极端，走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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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麦尔·艾布·纳赛尔：《伊斯兰中的哈瓦利吉派》 （阿拉伯文），贝鲁特：知识出版社 １９５６ 年版，第
２１ 页。

阿里·胡斯尼：《伊斯兰与哈里发制度》（阿拉伯文），贝鲁特：贝鲁特出版发行社 １９６９ 年版，第 ３４ 页。
艾哈迈德·艾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 １ 册），第 ２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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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正如“圣训”所警告的：“你们当警惕宗教极端，因为你们的先人曾因宗教极端而

灭亡！”①

五、 余论

哈瓦利吉派过分的宗教修持行为对今天的穆斯林仍有影响，有些人早已遁出红

尘，一心修持，抛弃所有社会责任与义务，一心一意“干教门”。 他们废弃了伊斯兰教

“命人行善，止人作恶”的主命，取而代之的是极端的仇视与不屑，他们不是导人向

善，而是借维护宗教正统之名，妄断他人叛教。 他们不仅自己坚持极端主张和行为，
而且力图强迫其他人紧随他们的步伐，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与他们一样“严守宗

教”，并以宗教的名义要求他人与自己一样极端，并在人们中间传播极端主张。
哈瓦利吉派作为一个极端主义派别虽然早已不复存在，但其极端主义思想的流

毒和贻害迄今仍未肃清，甚至有死灰复燃、传播蔓延的迹象，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

惕。 ２０００ 年《世界宗教与精神领袖千年和平大会宣言》指出，“我们的世界被暴力、
灾难、战争和各种毁灭行为所破坏，而这些行为常常被说成‘以宗教的名义’”②。 当

今中东地区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思想就正在“以宗教的名义”绑架和亵渎伊斯兰教。
因此，宗教界和学术界，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学者和研究者有责任在“去极端

化”工作中更加积极作为，正本清源，秉承伊斯兰文明和平、中正、宽容的文化传统，
积极开展文明对话，释放“正能量”，继承历史上伊斯兰学者们面对各种极端思想的

挑战而毫不退缩、勇敢迎击的优秀传统，因为“伊斯兰宗教思想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

是，坚守伊斯兰教中正之道的主流思想，不断与形形色色的极端思想和极端倾向作

斗争，并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③。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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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奈萨仪：《奈萨仪圣训集》（阿拉伯文），利雅得：和平书局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４２０ 页。
叶小文：《宗教：关切世界和平》，载《中国宗教》２０００ 年第 ５ 期，第 ６ 页。
丁俊：《“经典”与“理性”的平衡—伊斯兰哲学中正和谐思想的重要内涵》，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５ 页。


